
擔任高等法院調解委員到現在，我小小發

現，90%案件雙方當事人、訴代都不會帶調解

方案來，大家都在等對方先提方案。

我都會問大家說，「阿你們都跟法官說要

調，結果都沒思考方案，是真的想調解？還

是因為在法庭上，兩造都抗拒不了法官要你

們調解的壓力嗎？」

為了促進調解進行，我已經習慣研究完案

件判決後（原則上是第一審判決），站在中

立第三人的角度，自己嘗試找出一個合理、

雙方可能接受的方案（比如，從第一審判決

我覺得怪怪的地方切入），然後當大家仍然

沒方案、方案顯然沒交集時，我就直接建議

我思考的方案，並問問雙方、訴代的意見。

其實大部分訴代都很專業，委員建議的方

向合不合理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如果在「調解

階段」能夠暫時換位思考、同理他造情境，

和調解委員一起合作、扮演為雙方當事人共

同解決問題/爭議、提早息訟止爭的角色，調

解成功的機會往往會大大提升。

調解心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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